
关于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支持本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，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，结合本市实际，聚焦资质提升、项目回款保障、评定分离等，制定如下措施。

一、促进企业资质提升

（一）资质升级辅导与支持

对有资质升级意向的本市施工企业，开通“资质升级绿色通道”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行业协会提供免费政策咨询、业绩梳理等辅导服务。鼓励企业通过并购、重组整合资质资源，税务部门提供并购重组税务筹划服务。成功吸收合并本市施工类中小企业并保留被合并企业原有资质的，按合并后企业新增产值的1%给予奖励，最高50万元。

（二）工程创优奖励

本市施工企业承建项目获得“鲁班奖”或“詹天佑奖”的，奖励50万元；获得“海南省建设工程绿岛杯”的，奖励20万元。

二、保障项目款项支付

（一）规范工程款支付

严格执行《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》（2025修订版）及相关规定。政府投资项目对中小企业承包的工程，预付款比例不得低于签约合同价与预算评审价中低者的15%，合同签订后15日内支付；施工过程结算周期不超过30日，完成结算审查15日内支付比例不得低于审定工程价款的90%。

（二）明确付款责任及惩戒措施

建设单位不得以未完成审计或验收为由拖欠工程款。验收合格的分部工程在完成结算手续20日内完成结算支付。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的建设单位，由项目行业主管部门纳入信用黑名单；情节严重的，约谈问责，限制参与本市新项目建设。

（三）优化保证金管理
全面推行保函替代保证金。经中国建筑业协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的信用评级机构评定为AAA级且连续两年无不良记录的企业，可免缴或缓缴投标保证金。工程质量保证金预留比例下调至1.5%，缺陷责任期满后14日内全额返还。

三、推行‘评定分离’招投标模式
严格执行琼建招〔2024〕230号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在政府投资项目中按年度不低于30%的比例，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“机器管招投标”项目推行“评定分离”模式。鼓励建设单位科学民主决策，采用“评定分离”优化评标定标环节，确保过程规范透明、结果合法公正。在定标环节侧重考察投标人的企业诚信评价等级、实际履约能力及履约的便利性条件等，杜绝空壳公司中标。对中标后转包项目的，依法严格处罚。

四、支持本地企业协同发展

在本市承揽项目的央企、国企理应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，立足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上的优势，发挥“传帮带”的示范引领作用，带动本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。鼓励大型央企、国企以联合体模式与本市建筑业企业合作投标。

五、强化组织实施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协调

由住建、财政、税务、统计、发改等部门成立联动协调机制，实现数据共享，协同推进。

（二）强化资金监管

本措施涉及的奖励和补助资金由企业注册地区级财政保障。企业享受奖励或补助须以纳入本市建筑业统计库为前提。对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，由项目行业主管部门追回资金，并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。

（三）其他事项

本措施与市级其他政策重复的，按“就高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已获得省级同类型奖励的，不再重复享受。本措施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，自2025年××月××日起施行，有效期3年。



